
 

 

关于我校音乐学专业在河南省招生的补充说明 

 

各位河南考生： 

我校音乐学专业现有师资以声乐教学为主，暂不具备系统培

养器乐主项学生的条件。为保障培养质量，该专业仅招收音乐教

育声乐主项考生。感谢大家对我校音乐学专业的关注与支持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 

 

湖北科技学院招生就业处 

2026年 6月 13日   

 

 


